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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七年

议程项目 43 

塞浦路斯问题 
 
 
 

  2012 年 4 月 26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 2012 年 4 月 26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希尔米·阿基勒

先生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3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埃尔图鲁尔·阿帕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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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26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及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 2012 年 3 月 21

日和 2012 年 4 月 11 日希族塞人代表给你的信(A/66/751-S/2012/173 和

A/66/773-S/2012/217)。信中又一次提出人们所熟知的关于违反“国际空中交通

条例”和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家领空”的指控。我谨提请你注意下列各点。 

 我希望针对此类毫无根据的指控再次重申，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主权

领空内的飞行是在国家有关当局充分知悉和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南塞浦路

斯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此根本没有管辖权，也没有发言权。必须指出，所谓的

违反空中交通条例的指控无效，因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民航当局是提供空

中交通和航空信息服务的唯一主管机构。 

 如我们以往的信函所述，此类说法基于的毫无根据而且不合法的主张是：希

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主权覆盖整个岛屿，包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希

族塞人方面的这一狂妄论点无视塞浦路斯岛的现状，即存在两个独立国家，每个

国家都在各自的领土内行使主权和管辖权。 

 希族塞人方面企图通过一再重复毫无根据的主张，为一个非法行政当局披上

合法的外衣。这将是徒劳的，因为土族塞人绝不会屈服于他们不公正的要求。希

族塞人方面停止擅取其在法律上并不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停止对土族塞人的一切

敌对行动，才会真正有利于改善本岛的气氛。 

 此外，应提醒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它的对应方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土族塞人方

面，而不是土耳其；顽固地拒不承认土族塞人在塞岛北部的权利不利于根据联合

国规定的条件(即在两个组成国政治平等前提下结成两区两族联邦伙伴关系)解

决塞浦路斯冲突的前景。  

 希族塞人方面对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的敌对立场，并利用一切现有渠道重复这

些无端指控的行为是与其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破坏塞岛谈判进程的政策

一脉相承的。最近，正如你在 2012 年 1 月 6 日给双方领导人的信中也指出的，

希族塞人竭力阻止召开一个将有助于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圆满完成这一进程

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又一次显示出希族塞人领导人对解决方案缺乏热情。 

 遗憾的是，土族塞人方面对两个地位平等的组成国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建立

两区两族联邦的理想并不为希族塞人方面所认同。他们宁愿拖延时间，以期主宰

今后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条件。他们对我们寻找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公平方

案的善意和决心不予回应，并且在塞岛及其周围进行单方面的挑衅行动。这些都

不能不使力求创造有利于本区域和平与稳定条件的所有各方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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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一次正式申明，土族塞人方面随时准备而且正竭尽全力达成一个符合

联合国规定的条件和整体工作的新伙伴关系式的解决方案。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希尔米·阿基勒(签名) 

 


